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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陸、南華大學關心學生缺席預警 SOP 

 

系統自動簡訊通知學生家長

是  

否  

學務處第十七週以E-mail或簡訊
通知曠課45小時(含)以上學生應完成
補請假，期末彙整曠課名單轉知教務

處。  

教務處期末依學務處資料召開審查會

議審議，依據會議決議發出退學函。  

結案
 

 

 

系統自動E-mail通知

導師、授課教師、學生 

 

缺曠課學生10日內

上網登錄請假完成程序
 

授課教師點名(落實點名)  

教師上網登錄(教師需於授課後7

日內進入系統登錄學生缺席資料)  

校務行政系統(每日凌晨更新)  

系所助理及導師每週檢核學生曠

課狀況並進行關心輔導  

 

期中通知：
一、預警3科以上學生教務處以信件
    通知家長，告知《學則》第三十
    條及三十一條學生缺曠課相關規
    定。
二、學務處統計彙整曠課逾30小時學
    生以E-mail告知請假規定及棄選

    資訊。

 

 

 

某學生課程累積曠課達10節 某科目累積曠課達5、10、15節

 

 

 


